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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於公務人員保障法草案完成立法程序後，原所有關於公務人員權

益救濟之再訴願，將納為再復審，並統一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提起，而對於服務機關所提供工作條件或所為管理認為不當者，經向原

服務機關申訴後，不服其函復者，亦統一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

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。由於再申訴提出條件甚為寬鬆，預料案件數將甚為

繁多，如與前述再復審案件合計後，其數量更為驚人。而據以往處理訴願

案件之經驗得悉，雖訴願法已明定訴願書應具備之具體要項，但訴願人

或因不知訴願法已有具體要項規定，或因欠缺書寫之參考

架構，以致往往所提出訴願書內容要項不符規定，或體例凌亂，常需請

其補正，有些甚至無法補正，造成處理上之困擾。因此準用訴願法之再復

審案件，將來亦可能有相同問題。為因應事實需要，應可由主管機關公務

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依照目前我國司法訴訟之作法，設

計製作統一再復審書狀表格，並公開發售，供欲提出再復審人撰寫之用，

以避免產生類似現行訴願書之未有統一表格之缺失，並增進受理機關處

理之效率。至於再申訴案，雖於公務人員保障法草案第二十四條亦已明定

再申訴書應記載之事項內容，但預料將來實施後，亦可能

產生與前述訴願書類似之缺失情形，為期未雨綢繆，似亦應比照再復審

案件亦設計統一格式之再申訴書，以便利再申訴人撰繕及受理機關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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